
福州市教育局办公室


榕教便函〔2021〕10号

福州市教育局办公室关于2021年4月

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福州市考点

设置的通知

福州市各有关考点：

2021年4月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于10日至11日进行。经研究决定我市本次考试在下列单位设置考点：

福州第六中学（福州建筑工程职业中专学校）

福州第二中学

福州屏东中学

福州第十一中学

福州第二十二中学（福州商贸职业中专学校）

福州铜盘中学

福州第十九中学

闽江学院附中

福州第十八中学

福州四中桔园洲中学

福州外国语学校

福州第四十中学

福州延安中学

福州第十六中学

福州第十中学

福建省女子监狱

本次考试严格按照福建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考试工作手册》及有关规定执行。每个考场按30名考生编排，并按考场数选聘相应数量的监考教师及工作人员。考前，主考要严格对监考及工作人员进行培训教育，在考试期间，各主考应坚守岗位，切实做好考试的各项组织管理工作。各岗位工作人员要各司其职，各负其责，保质保量完成好考试任务。
所有考点均要配足居民身份证识别仪，对考生身份进行识别，同时配齐金属探测仪等能够有效防范作弊的设备，考试期间全程启用考试监控系统并保存硬盘备查（硬盘由自考办提供，考后收回）。考前各考点要做好考试监控系统的测试、维护工作，确保不留死角。每个考场应配置走时准确的挂钟（校对挂钟由指定机动监考人员负责），挂钟仅作为考生控制考试节奏的时间参考，重要时间节点的提醒以各考点的统一敲钟、打铃或播音为准，应有专人负责。本次考试接送试卷车辆由各考点负责。

根据《刑法修正案（九）》有关规定，凡在自学考试过程中组织作弊、提供作弊器材、出售或者提供试题答案、替考等行为，均为组织考试作弊犯罪，凡发现上述行为，应当及时报警。涉及违法行为交由公安部门处理，违规行为由考点处理。

本次考试考场必须安排在省教育考试院认定的标准化考场内。请各考点做好考场视频监控的联调工作。联调时间为4月6日-9日，技术支持电话：0591-83729701、83795516。

本次考试是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常态化下举行，各考点要根据考生人数合理设置多条专用防疫通道、备用隔离考场，按照每10个普通考场设1个备用隔离考场的标准，每考点至少设置3个专用隔离考场，备用隔离考场布置按照标准化考场的要求执行。

本次考试疫情防控及有关要求

1.各考点要严格按照福建省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综合协调组《关于印发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下举办会议、会展及考试活动疫情防控指南的通知》（闽应对疫情领导小组综〔2020〕140号），福建省教育厅 福建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常态化下教育考试招生防疫工作的指导意见》（闽教考〔2020〕8号）等文件精神，切实做好考试期间的疫情防控工作，保障广大考生和考试工作人员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保障考试工作平稳顺利。各考点要进一步细化考试期间疫情防控、突发自然灾害、突发公共事件、信息系统故障等事件的应急处置预案，认真组织模拟演练，做到准备充分，一旦发生突发事件，能够快速有效有序应对，控制事态进一步发展，同时第一时间上报市自考办。

2.各考点要强化风险意识，切实落实主体责任，抓好运送、保管、分发、组考等关键环节安全保密规章制度和责任制度的落实和全程监管，规范操作流程，保障考试组织实施各个工作环节有序衔接。

3. 各考点要继续开展净化涉考网络环境，会同相关单位加强考场周边环境治理，利用无线信号探测等手段，切实防范和制止各种形式的违纪舞弊事件发生。

4. 各考点要选聘素质高、信得过、靠得住的人员承担考试安全和监考工作。对所有考试工作人员进行思想道德、警示案例、法律法规等方面的教育，开展安全保密、考务管理、操作规程等方面的业务培训。做到全员接受教育和培训，考核合格才能上岗。

5.各考点要引导教育考生遵纪守法、诚信考试，积极营造“诚信考试光荣、违纪舞弊可耻”的良好舆论氛围，要开展形式多样的诚信考试宣传教育，重点加强对《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教育部令第33号）有关考试作弊处罚条款的宣传，增加对违纪考生的威慑力和约束力。

本次考试考务工作会议定于4月2日（星期五）上午9：30在福州教育研究院（光禄坊103号）一号楼一楼101教室召开，布置本次考试考务工作有关事宜，各考点务必派一位具体主持考试考务工作的人员准时参加会议，会期半天。各考点按照《2021年上半年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考前准备工作自查情况表》开展考前准备工作自查并填写自查情况表，于4月9日（星期五）前交给自考办。

附件：1、福州市2021年4月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考点考场安排表

2、2021年上半年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考前准备工作自查情况表
3、关于印发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下举办会议、会展及考试活动疫情防控指南的通知（节选）
福州市教育局办公室

                        2021年3月15日

（经办处室：自考办 联系人：方炳泉 联系电话：13705931116）

抄送：福建省教育考试院

	附件1：福州市2021年4月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考点考场安排表

	设区市：福州市
	
	
	
	
	

	自考考点代码
	考点名称
	考场数（自考）
	地址

	
	
	10日上午
	10日下午
	11日上午
	11日下午
	

	0101001
	福州第二中学
	24
	24
	24
	24
	鼓楼区光禄坊100号

	0101002
	福州屏东中学
	30
	30
	30
	30
	鼓楼区屏东路39号

	0101003
	福州第十一中学
	30
	30
	30
	30
	鼓楼区劳动路18号

	0101004
	福州第二十二中学（福州商贸职业中专学校）
	25
	25
	25
	25
	鼓楼区西洪路坊下巷21号

	0101005
	福州铜盘中学
	40
	40
	40
	40
	鼓楼区铜盘路261号

	0101006
	福州第十九中学
	30
	30
	30
	30
	福州鼓楼庆城路16号

	0101007
	闽江学院附中
	30
	30
	30
	30
	六一中路王庄大树兜巷35号

	0101008
	福州第十八中学
	37
	37
	37
	37
	鼓楼区通湖路118号

	0101009
	福州四中桔园洲中学
	35
	35
	35
	22
	仓山区金山桔园一路1号

	0101010
	福州外国语学校
	24
	24
	24
	
	仓山区公园路39号

	0101011
	福州第四十中学
	37
	37
	37
	
	仓山区先锋路31号

	0101012
	福州延安中学
	30
	30
	30
	
	鼓楼区学院前巷2号

	0101013
	福州第十六中学
	35
	16
	
	
	仓山区麦园路35号

	0101014
	福州第六中学（福州建筑工程职业技术中专学校）
	30
	
	
	
	仓山区双湖三路9号

	0101015
	福州第十中学
	21
	
	
	
	福州市晋安区岳峰镇岳前75号

	0183001
	福建省女子监狱
	2
	2
	1
	1
	闽侯县南屿镇桐南村

	合计
	　
	460
	390
	373
	269
	　

	总计
	　
	1492
	


附件2： 2021年上半年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考前准备工作自查情况表
自查单位（盖章）：

	
	序号
	检查项目
	检查结果
	备注

	制度建设情况
	1
	考试组织机构是否健全（设主考、副主考、防疫副主考、主考室等）
	A.是 B.不是
	

	
	2
	考务和安全保密工作相关文件、规章制度、责任追究、管理机构和组成人员名单是否健全
	A.是 B.不是
	

	
	3
	是否有考试突发事件应急预案
	A.有 B.没有
	

	疫情防控情况
	4
	疫情防控工作机制是否健全
	A.有 B.没有
	

	
	5
	组考防疫实施方案和应急预案是否完善
	A.有 B.没有
	

	
	6
	防疫物资物品是否配足
	A.有 B.没有
	

	
	7
	体温检测点、备用隔离考场、专用防疫特殊通道是否按规定设置
	A.有 B.没有
	

	
	8
	医务专家小组是否配足
	A.有 B.没有
	

	软硬件情况
	9
	是否为省考试院验收备案的国家教育考试标准化考点（含所有考场、主考室、网上视频监控系统等）
	A.是 B.不是
	

	
	10
	考场是否配备足量的金属探测仪、二代身份证识别仪等反作弊工具
	A.是 B.不是
	

	
	11
	考点主考室与考场之间通道是否能进行实时监控并录像
	A.是 B.不是
	

	队伍建设情况
	12
	考点负责人是否由考点学校负责人担任
	A.是 B.不是
	

	
	13
	是否按要求选聘考试工作人员
	A.是 B.不是
	

	
	14
	是否已对全体考试工作人员进行培训
	A.是 B.不是
	

	其他情况
	15
	试卷运送车辆是否专车专用
	A.是 B.不是
	

	
	16
	是否做好试卷运送车辆的车况检查
	A.是 B.不是
	

	
	17
	是否针对考生诚信应考、违规处理开展宣传教育工作
	A.有 B.没有
	

	
	18
	考场外是否足额配备机动监考员
	A.是 B.不是
	

	
	19
	监考员是否足额配备
	A.是 B.不是
	


自查单位负责人签字：               填表时间：     年    月    日

附件3：关于印发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下举办会议、会展及考试活动疫情防控指南的通知（节选）

闽应对疫情领导小组综【2020】140号
考试活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南
按照“谁组织，谁负责”的原则，由组织方承担考试活动疫情防控主体责任，统筹协调考试防控相关事宜，确立考试期间疫情防控会商、检测、预警、处置等机制，依法、科学、精准、因地制宜制定组考防控实施方案和应急预案。各考点所在地方政府承担考试疫情防控属地责任，成立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常态化下的考试类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工作领导小组，负责涉疫突发事件处置。各考点承担考点内疫情防控的主体责任，负责考点内涉疫常规工作和突发事件处置。其他参与者严格按照疫情防控要求，落实属地、部门、 单位、个人“四方”责任。

—、考前准备环节

（一）做好健康筛查。考前做好考生、考务工作人员健康筛查监测，确保每位考生和考务工作人员“八 闽健康码”全覆盖、无遗漏。提前公告告知通过初审的考生下载并如实填写《健康申明卡及安全考试承诺书》，同时通过闽政通APP申领“八闽健康码”。对来自高中风险疫情地区或有旅居史、境外返回、有境外人员接触史或有疑似症状等情况的考生，对考前14 天在居住地有被隔离或曾被隔离且未做过核酸检测的考生，对共同居住家庭成员中有以上情况的考生，对考前14天工作（实习）岗位属于医疗机构医务人员、公共场所服务人员、口岸检疫排查人员、公共交通驾驶员、铁路航空乘务人员的考生，对考前14天体温异常的考生，对“八闽健康码”为橙码的考生，须进行核酸检测。上述考生入场时，应携带考前7天内核酸检测阴性报告单；除进入考点、考场核验身份时须摘除口罩外，所有考生须全程佩戴一次性医用口罩，人机对话考生须另备一次性医用乳胶手套。

（二）设置警戒范围。根据疫情防控等实际需要, 合理划定警戒区域范围，无关人员不得进出，在警戒区域范围外设置告示牌，防止考场外人员聚集。考场入口处设置具备防护隔离措施的专用防疫特殊通道、 医学隔离观察室（1间），按照每10个普通考室设1个备用隔离试室的标准，每个考点至少设置3个专用隔离试室。考场内明确标识考生流动路线，实行单向流动，保持安全距离。

（三）加强消毒通风。考试前按照省教育厅、省卫健委《关于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常态化下教育考试招生防疫工作的指导意见》中关于考试期间疫情防控基本要求，对考点、考场、设施设备和考试用品进 行全面消毒，并在明显处张贴完成标识。安排多场考试的，保证环境卫生和良好通风，装有空调的考场及考务办公室等，尽可能使用自然通风，或电风扇加强通风；若需使用空调，应严格按照《夏季空调运行管理与使用指引（修订版）》要求使用管理，在保证供风安全的前提下方可启用空调。普通考场及考务办公室可使用分体空调或中央空调，隔离试室应使用分体空调。空调启用前需进行清冼消毒，空调使用过程中门窗不要完全闭合，应保证正常的通风换气；每场考试结束后应通风换气约30分钟。

（四）配备防护物资.考点要配足所必需的疫情防控物资，包括口罩、护目镜、手套、测温枪、水银 体温计、消毒液、消毒设备、洗手液、应急药品等。考务工作人员的口罩，按每人每半天1只标准数量配备。同时，为考生预备一些口罩及一次性乳胶手套。

（五）完善应急管理。考点要针对考务流程管理（如断网断电）、疫情防控工作及可能出现的公共卫生、自然灾害等突发事件，进行全面评估、桌面推演，完善应急预案，确保做到应急处置及时、措施得当。

二、考试实施环节

（一）考生入场检测。所有考务工作人员和考生进入考点时必须佩戴口罩（安检人员还需佩戴护目镜、 手套），现场核验身份和动态“八闽健康码”，考生还需提交《健康申明卡及安全考试承诺书》，属于前述第1点所列对象的考生还需提交考前7天内核酸检测阴性报告单。考生的“八闽健康码”为绿码的，可进入考场；“八闽健康码”为橙码的，需提供考前7天核酸检测阴性报告单，方可进入考场；橙码考生未提供考前7天核酸检测阴性报告单或检测报告单为阳性的， 不得进入考场。所有与考试无关的人员不得进入考试区域。

（二）工作人员健康监测,各考点要对考试工作人员（包括安保、后勤人员）进行逐一排查，全面摸清其考前14天的健康状况和旅居史、接触史、疾病史以及境外返回人员接触情况。“健康码”为绿码者方可 进入工作岗位。考前3天内有发热症状的考务工作人员不得参与考试工作，考试期间如有发热等身体异常的考试工作人员应立即停止其工作，按规定流程就医，并安排其他工作人员顶岗。

（三）落实考点及考场防护措施.有序组织考生入场，加大人员间距，防止扎堆、聚集、拥挤。考场内适当增大考生座位横向和纵向间距，考生座位间隔应1米以上。考点应为考生提供口罩，普通考场监考员全程佩戴口罩。隔离考场原则上一人一间，当备用隔离考场不足时，经综合风险评估后，在不影响考生 正常考试情况下，采取四角排位的方式多人共用一间， 最多不超过4人，考场全程保持通风和空气流通。隔离考场监考员（2-3名），需着工作服（白大褂或外加一次性隔离衣，必要时可穿戴防护服），配戴口罩、一次性乳胶手套、一次性工作帽、防护面屏或护目镜。

（四）规范身体异常考生处置。入场过程中，如发现考生身体状况异常，应由考场疫情防控及医疗专家组对考生进行健康评估，落实相应处置。如发现考生发热（体温在37.3°C及以上）等身体异常症状时， 应将考生带到医学隔离观察室进行询问，并用水银体温计进行复检。复检体温正常的考生，可进入考点参加考试。复检仍发热的考生，须安排在隔离考场考试。对前述第1点所列对象未提供7天核酸检测阴性报告 单或核酸检测结果为阳性的，不允许进入考点。

考试过程中，如发现考生身体状况异常，由楼层联络员指定专人带到医学隔离观察室。由考场疫情防控及医疗专家组对考生进行健康评估。经健康评估，身体状况允许继续考试的，安排进入专用隔离考场进 行考试，延误的考试时间不予补足；身体状况不允许继续考试的，予以终止入场考试。

（五）其他。考场内工作人员分时领餐，分散就餐，并保持1米以上距离；所有考生、监考员及工作人员必须随时做好手部卫生。

三、考试结束环节

（一）考试结束后，合理安排考生离开，尽快分散人流，避免人群聚集，防止考生拥挤在出口处。

（―）纸笔考试，每半天对考场、卫生间、考务 室等场所进行全面消毒。如为人机对话的考试，每场 次结束对电脑鼠标、键盘用有效的消毒湿巾擦拭，每 天对考场进行全面消毒。隔离考场，每场次结束，还需对门把手、桌椅等物体表面进行清洁消毒，用含氮消毒剂进行擦拭消毒，消毒后进行必要通风。每天考 试结束，试室、楼道等考试区域及考试用品须进行全 面消毒。若出现新冠肺炎疑似病例或确诊病例，应由专业人员及进做好考场及相关外环境的终末消毒。

（三）隔离考场的考生试卷、答题卡等考试材料和用品，应在疫情防控及医疗专家组指导下，单独记录、封装，并进行必要的防疫处理。

（四）考试结束后，由疫情防控及医疗专家组研 判确定身体状况异常的考生是否送相关医疗机构处置。在对不能排除新冠病毒感染患者、疑似病例、确 诊病例、无症状感染者采取隔离、送诊、报告同时， 考点应迅速对可能污染的场所进行彻底消杀，由专业人员及进做好考场及相关外环境的终末消毒。立即安排上述人员密切接触的考务工作人员和考生在原地等候，待上述人员医院检查结果出来后再进行规范处置。


